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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1 :  根據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披露權益存檔，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二四年
七月二十二日期間，榮偉投資有限公司 (由該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蔡榮星先生全資擁有) 透過場
外交易合共減持 430,500,000 股該公司股份。 

 
附註2 :  蔡榮星先生(i) 直接及實益持有該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1.98%；及(ii) 實益擁有榮偉投資有限公司已

發行股份100%，而榮偉投資有限公司持有該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 28.85% 。 
 
附註3 : 該等股份由該公司執行董事林民強先生擁有 60% 權益之 Deyong Investment Co., Ltd 所持有。因此，

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林先生被視為於 Deyong Investment Co., Ltd 所持有的該公司股份中擁有權
益。 

 
附註4 :  蔡琳琪女士為該公司執行董事。 
 
 

 

在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二日至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期間，該公司股份之收市價由二零二

四年八月九日之 3.20 港元上升 440% 至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之 17.28 港元。 

 

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該公司股價收報 13.96 港元，較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之收

市價 3.20 港元上升 336%。 

 

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，即使少量股份成交，該公司之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

波動，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該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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